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答复类别：B类 

 

福建省林业局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

第 1520 号建议的答复 
 

吴贻国代表： 

《关于林地耕地互换优化耕地空间布局的建议》（第 1520号）

由我局会同省自然资源厅、农业农村厅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

答复如下： 

我省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，每年省委常委会、省政府常务

会议多次研究保护耕地、稳定粮食生产工作，每年省委农村工作

会议，省委一号文件都对加强耕地保护，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、防

止耕地“非粮化”作出部署。省直有关单位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

省政府工作要求，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，调整优化农业空间

布局，探索推动宜耕则耕、宜林则林，促进耕地集中连片、改善

耕作条件、提高种粮效益。省农业农村厅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，

加快将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，将坡度小于 25度的耕

地，山垅田复耕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计划，此外，还进一步加强

农村承包地管理服务，将防止撂荒要求纳入流转合同内容，全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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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农村土地流转，促进耕地保护利用。省自然资源厅积极支持

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、优质耕地恢复补充等

措施，推动坡度 25度以上的耕地逐步调整到山下，果树苗木上山

上坡。后续，省自然资源厅还将积极对接自然资源部，推动永久

基本农田布局优化调整工作。省林业局按照国家林草局的统一部

署，组织全省各级林业主管部门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“三区三线”

划定成果，推进新一轮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工作，进一步明确

林地管理范围。 

林地耕地互换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，社会关注度较高，

但目前国家层面出台的有关政策、措施还不全面，因此，许多工

作仍处于探索试点阶段。下一步，我们将积极向国家有关部局争

取政策支持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情况，按照以下原则，做好相关工

作，推动构建质量更好、布局更优、生态更美的农用地布局空间。

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。林地耕地互换要充分满足农民（林农）

的意愿，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（林农）的利益，让群众获得实惠。

二是坚持依法依规。林地耕地互换要依据《土地管理法》《森林法》

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，依法依规妥善处置涉及的权属变更、规划

调整、资源档案变更及林木采伐等问题。三是坚持生态优先。林

地耕地互换应当注重保护生态环境，避让自然保护地、生态保护

红线、生态敏感区位和高保护等级林地，并确保优化调整后各地

类面积基本保持稳定，做到绿色发展、科学有序。 

感谢对林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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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署名：王智桢  王宜美 

联 系 人：林  抒（资源管理处） 

联系电话：0591-88608210 

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局 

2024年 4月 26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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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

会；宁德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 
 


